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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の問 1と問 2から一つを選んで解答しなさい。 

 

問 1.下の中国語を日本語に翻訳しなさい。 

 

正义属于哲学范畴、伦理学范畴，也是法学范畴。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它是调解人们利益关系、化解

矛盾、伸张正义的手段和艺术。然而，正义的实体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正义？这是法学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法所需要确立的是一个个具体的，被人们认为是公道的、正义的，表现为公共权力认可的权利义务关系、利益

关系。法是文明社会的产物，是人类文明、文化的结晶。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后，人们之间经济的、政治的、家庭的、

社会的等各种关系都会打上文明烙印。在法律领域，各种社会关系是法律关系形成的事实根据，而法律关系为这种

事实关系确定框架、方向，让社会关系按照人们需要的价值观、正义观形成和发展。“法”一词，以及许多民族语

言中相当于中文“法”一词的词语，都有“平的”“正的”“直的”“对的”的含义。但是，正义涉及的范围更为

宽泛，我们可以把法学中讲的正义理解为国家政权认可并保护的正义，是披上了法律形式的正义。从这个意义上我

们可以说，作为法的本体的、由国家认可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人们通过公共权力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所认

同的正义。 

 

  对于正义，马克思主义是把利益作为考察基础的。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

益有关。”一定的利益关系就是公平、正义的客观实体，公平、正义是一定的人们对这种利益关系的评价。人们之

间在一定条件下达到利益上的均衡，就可被各方评价为“公平的”“正义的”。均衡也就是平衡，指博弈各方在博

弈中达到一定的互相认可状态。当然，随着条件变化，利益均衡也会发生变化，人们的正义观也就会起变化。所以，

正义总是同利益紧密相关的，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和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对人民有利的行为，一切对人类社

会进步有利的事情，都是正义的。生产关系表现为利益关系。当一定的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必然会导

致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曾经认同的正义就会发生危机，这时就到了生产关系改变的时候。也就是说，

这时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的瓦解与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的诞生，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所遵循的正义，必然是以各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利益

为基础的正义。我们必须努力建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也必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有

了这样的制度才能解决现实民生问题。然而，这种制度的具体形态却是不容易找到的，因为一个人、一个政党、一

个国家对自己真正的需要和利益形成正确认识是不容易的。这既需要科学的探索和论证，又必须有民主的体制、民

主的环境、民主的精神和作风，还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不断的校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形成的历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基本方略形成的历史，充分说明上述理解的正确性。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

不仅要求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必须解决人们的正义观、价值观问题。相应正义观、价值观的形成，是维护一定公平

正义的必要条件。 

 

  立法中的正义问题是建立合理制度的问题，是改变、创新法制，确立分配利益标准的问题。而执法、司法中

的正义问题，则是贯彻维护已确立的标准、制度，使之在稳定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的问题。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制

约。不过，与确立制度的立法相比，执法、司法中的正义则更多地引起群众的密切关注。执法、司法方面的不公正

最为群众所不能容忍。所以，必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与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一体推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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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孙国华「法的正义逻辑」《 人民日报 》（ 2015年 05月 25日 16 版）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525/c1003-270502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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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2.次の中国語を分かりやすい日本語で翻訳しなさい。 

 

（ 一） 行政诉讼 

 

1. 行政诉讼的概念和性质。行政诉讼是通过法院的司法权解决行政活动中纠纷的特别法律制度。 

作为一种诉讼制度 ，严格意义上而言 ，行政诉讼是一种法律救济手段。行政复议也是一种法律上的救济手段，但

行政诉讼与其不同的是纠纷解决机关是法院而不是行政机关 。 

在历史上 ，战前的日本曾经设立过行政法院以专司行政方面的法律救济。但战后，日本在现行宪法实行一元化的

司法权体制，不允许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因此，在现行法律体制中 ，行政诉讼也同样由司法法院管辖 。 

2 行政诉讼的类型。根据《行政事件诉讼法》 第 2 条的规定，日本行政诉讼分为抗告诉讼   、当事人诉讼、民

众诉讼和机关诉讼四大类型 。此外 ，诉讼还可以被分为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两个类型 ，前者是指以保护国民的

个人权利利益为目的的诉讼制度 ，后者则是指 以此客观的法律秩序为目的的诉讼制度。抗告诉讼和当事人诉讼属

于主观诉讼 ，民众诉讼和机关诉讼属于后者。 

(1） 抗告诉讼 。抗告诉讼是对行政厅的公权力行使不服的诉讼。公权力的行使即行政处分。《行政事件诉讼法》

以抗告诉 讼为主轴构建起了日本的行政诉讼制度。抗告诉讼具体又分为以下几种具体类型。①撤销之诉。所谓撤

销之诉是指请求撤销行政处分的诉讼。由于行政处分具有公定力 ，而因撒销之诉排他性管辖制度的约束 ，消灭行

政处分的效力只能通过撤销之诉进行。因此，如要通过诉讼消灭违法行政处分 ，请求人必须提起撤销之诉。②无

效等确认之诉。无效等确认之诉是《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 3 条第 4 款规定的一种诉讼类型 ，是请求确认行政

处分是否存在或者行政处分是否具有效力的诉讼 ，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行政处分的无效确认之诉 。由于行政处分具

有公定力，因此受撤销之诉排他性管辖制度的约束 ，要消灭其效力必须通过撤销之诉。但是 ，相关的利害关系人

如果超过了撤销之诉受诉讼期限 ，或者没有在必须经过的前置行政复议程序的申请期限提出复议申请时 ，就有可

能使得对行政处分效力的争议在法律上得不到承认。因此作为撤销之诉制度的例外性制度设立了无效确认之诉制

度，其不受上述诉讼期限的制约。这种作为例外制度的无效确认之诉制度规定 ，当行政处分具有重大且明显的违

法性时 ，该行政处分不具有公定力而当然无效 。相应的国民可以通过无效确认之诉来实现对行政处分无效的确认。

③不作为违法确认之诉 。所谓不作为违法确认之诉是指当行政厅根据法令对申请进行审查 ，在相当的期间之内没

有作出任何应该作出的行政处分时 ，请求确认该不作为为违法的诉讼。《行政事件诉讼法》第 3 条第 5 款设定了

这一种类的诉讼类型。④法定外抗告诉讼（无名抗告诉讼）。 除了在《行政事件诉讼法》中明文设定的诉讼类型

之外 ，该法律也允许在抗告诉讼的框架中存在一定的未被法律明文规定类别的诉讼，这些诉讼被称为法定外抗告

诉讼或者无名抗告诉讼。首先，与不作为违法确认之诉相关联的有请求课赋行政厅一定措施义务的义务课赋之诉和

请求确认行政厅具有一定的作为义务的义务确认之诉。其次 ，法定的抗告诉讼是针对过去已经存在的行政处分设

定的 ，与此相对 ，法定外抗告诉讼中还出现了针对未来行政处分的预防之诉。这类诉讼表现在请求课赋行政厅不

作为一定义务的诉讼或者请求确认行政厅具有不作为义务的诉讼。 

(2） 当事人诉讼。当事人诉讼可分为形式性当事人诉讼和实质性当事人诉讼两大类别。①形式性当事人诉讼。形

式性当事人诉讼是指确认或者形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行政处分的诉讼中，根据法令的规定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

人成为被告的诉讼 。 

《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 4 条设置了这种类型的诉讼。形式性当事人诉讼的典型事例如根据《土地征收法》第

133 条第 2 款提起的损失补偿诉讼。在土地征收案件中 ，土地补偿金额是由征收委员会的裁决决定的 ，因此，当

土地所有权人对裁决决定的金额不服时 ，囚受撤销之诉排他性管辖制度的约束 ，其只能以征收委员会为被告提起

撤销裁决之诉。但是 ，《土地征收法》第 133 条第 2 款对此制度作了修正 ，规定当就损失补偿存在争议时 ，土

地所有权人应以取得该土地的项目建设者为被告，即诉讼应该在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展开。②实质性当事人诉讼。

实质性当事人诉讼是指有关公法上的法律的诉讼。正如民事诉讼是有关私法上的法律关系或者私法上的权利义务的

诉讼一样 ，该诉讼是就公法上的权利义务进行的诉讼 ，与民事诉讼具有同样的性质。③争点诉讼。《行政事件诉

讼法》第 45 条规定 ，在民事诉讼中如涉及行政处分是否存在或者其效力是否具备争议时 ，可以准用撤销之诉或

者当事人诉讼中的相关规定。准用这些规定的诉讼在日本法律制度中被称为争点诉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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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众诉讼。所谓民众诉讼是指国民或者居民请求纠正国家或者地方自治体等机关的违法行为的诉讼。根据《行

政事件诉讼法》第 5 条的规定 ，在民众诉讼中 ，原告不以自身与所诉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益为原告资格。在日

本 ，典型的民众诉讼有根据《公职选举法》第 203 条对《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或当选效力提起的诉讼以及根

据《地方自治法》第 242 条之 4 提起的居民诉讼。前者中选举的选举人或者候选人有权提起诉讼，后者的诉讼则

由相应地方自治体的居民挺起 ，且居民诉讼只限于地方自治体的公共资金和财产管理范围之内。 

(4） 机关诉讼。所谓机关诉讼是指国家或者地方自治体等机关相互之间有关权限是否存在以及权限形式方面纠纷

的诉讼。《行政事件诉讼法》第 6 条设立了这项行政诉讼类型 ，使法院的司法权能够参与到依照法律解决机关权

限行使是否合法正当以及机关之间相互对立的纠纷解决的制度中。例如 ，当地方自治体的首长与地方议会对立时 ，

根据《地方自治法》第 176 条第 7 款的规定，为了确保议会的议决或选举的合法性 ，法院可以作为第三方机关对

此作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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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 应松年主編『四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